
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站坪特种车辆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站坪特种车辆采购项目招标人为广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招标项目资金来自 民航资金、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 ，出资

比例为 /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站坪特种车辆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为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站坪特种车辆采购项目。本项目为采购站坪特种车

辆。 

2.2 招标范围 

惠州机场飞行区扩建工程站坪特种车辆采购（具体内容详见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序号 车辆名称 购置数量(辆) 备注 

1 污水车（飞机污水车） 1 电动，制冷空调 

2 普通客梯车（旅客登机梯） 2 电动，制冷空调 

3 机场摆渡车 2 电动，制冷空调 

4 牵引车（飞机牵引设备） 1 电动，制冷空调 

5 行李传送车（散装货物装载机） 4 电动，制冷空调 

6 行李拖斗 20  

7 合计 30  

 

2.3 招标控制价 

本项目招标控制总价：7,486,000.00 元。 

2.4 交货期： 

2023 年 9月 15 日前完成本项目采购的全部车辆的交货（详见采购清单）。 

2.5 交货地点： 

惠州平潭机场。招标人不接受将车辆从厂家或港口、车站驾驶到交货地点，应采用挂车

形式运送到交货地点。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 



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为

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

得同时投标，若同时投标，则均被否决。 

②投标人须为污水车（飞机污水车）、普通客梯车（旅客登机梯）、机场摆渡车、牵引

车（飞机牵引设备）及行李传送车（散装货物装载机）制造商或代理商，如为代理商须提供

制造商针对本项目出具的所投产品型号唯一代理授权书（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货物只能有一

家投标人参加投标） 

③拟投污水车（飞机污水车）、普通客梯车（旅客登机梯）、牵引车（飞机牵引设备）

及行李传送车（散装货物装载机）须具有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机场专用设备使用许

可证》或《民用机场专用设备审定合格证》或在民航局公布的检验合格的民用机场专用设备

通告内。投标人所投标型号的机场摆渡车应具有民航局认可的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

《试验报告》或《检测报告》。 

3.2 本次招标 不接受 联合体投标。  

3.3 按招标公告附件格式及内容提供有效签署盖章的《投标人声明》。 

4. 投标登记 

4.1 请投标人于2023 年 6月 13日 09:30:00 至 2023 年 6月 19 日 16:00:00，携带登记

资料在国义建设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股份中

区礼堂二楼）（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详细地址）进行投标登记或将登记资料传真至-（招

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传真号码）进行投标登记或将登记资料扫描件电子版发送至

songzhichao@ebidding.com（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电子邮箱）进行投标登记。 

4.2投标登记资料包括：投标人登记时须提交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原件以及投标登记申请表（一式两份，可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下载，投标登记前

填报、盖章）。 

提示：投标人在投标登记阶段需在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

（https://zbtb.caac.gov.cn）网上完成注册和投标登记。最终的登记时间以系统时间为准，

若因投标人没有在系统规定时间内登记，则视为无效登记。 

本项目节假日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系统正常登记，节假日潜在投标人

如有疑问，可联系宋工 020-62718396，李工 020-66251180。 

5. 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请投标人于 2023 年 6月 13 日 09:30:00 至 2023 年 6月 19 日 16:00:00，在国义建

设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股份中区礼堂二楼）（详

细地址）购买招标文件。或请投标人于 2023 年 6月 13日 09:30:00 至 2023 年 6月 19日



16:00:00（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在-（电子版文件下载地址）下载招标文件，

并于递交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之前购买纸版招标文件，并以纸版招标文件为准。 

5.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 500.00 元，售后不退。 

5.3 邮购招标文件的，需另加手续费（含邮费）50.00 元。招标人在收到邮购款（含手

续费）后日 3内寄送。 

5.4 如参加投标的单位数量过少不足以形成充分竞争时，招标人可以发出补充公告，适

当延长公告发布时间。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7 月 12 日 10:30:00，

地点为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润路 333 号）2楼第 05 开标室。 

6.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民航专业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管理系统、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等网站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 

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 

联  系 人： 谭工 

电     话： 020-36063067 

 

招标代理机构： 国义建设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股份中区礼堂二楼 

联   系   人： 宋工、李工、陈工 

电        话： 020-62718396、66251180、66358311 

电 子 邮 件 ： songzhichao@ebidding.com 

开 户 银 行 ：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体育东路支行 

开 户 名 称 ： 国义建设工程咨询（广州）有限公司 

银 行 帐 号 ： 120919150710901 



招标公告附件一： 

投标人声明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及招标监管机构： 

本公司就参加  （项目名称）  投标工作，作出郑重承诺： 

本公司不存在下列任何情形：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且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 

（3）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为同一个单位负责人； 

（4）与本招标项目的其他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 

（5）为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 

（6）为本招标项目的招标代理机构； 

（7）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 

（8）与本招标项目的代建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存在控股或参股关系； 

（9）与本招标项目的施工承包人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商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 

（10）被依法暂停或者取消投标资格；（本项事实应当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依据。行政处罚决定中已经明确的暂停或

取消投标资格的区域范围不包含本标段建设地点的，不受该项规定限制）  

（11）被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本项事实应当以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依法作出并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为认定依据。）； 

（12）进入清算程序，或被宣告破产，或其他丧失履约能力的情形； 

（13）在最近三年内发生重大服务质量问题（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

司法机关出具的有关法律文书为准。“最近三年”是指从投标截止时间之日起逆推三年，以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出具的生效文件的落款时间起计算）； 

（14）本项目投标截止日被列入以下系统相关名录或名单： 

①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的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



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 

②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的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15）法律法规或投标人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6）在近三年内无骗取成交、经济纠纷及相关不良记录； 

本公司违反上述保证，或本声明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公司愿意无条件接受招标人和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的以下处理： 

1、取消投标、中标资格； 

2、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或合同履约保证金； 

3、按招标人有关制度进行处理； 

4、报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5、其他行政处理决定。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声明企业：(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